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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黃茹舷
電話：02-7736-9470
電子信箱：juhsien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一)字第11200306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來函、附件 (A09000000E_1120030663_senddoc2_Attach1.pdf、

A09000000E_1120030663_senddoc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有關本部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跨領域美感教

育卓越領航計畫」110學年度跨領域美感績優學校頒獎典

禮實施計畫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2年3月21日師大美術字第

1121007754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肯定美感工作教師的教學付出，鼓勵推動跨領域美感教

育極具成效之績優學校，並邀請獲獎學校分享其教學經

驗，激盪跨域美感教學創新想法，本部委請該校辦理旨揭

活動，資訊如下(詳來函):

(一)參與對象：110學年度跨領域美感獲獎績優學校代表(每

校至多2人)。

(二)頒獎典禮：

１、時間：112年4月21日(星期五)上午9：30~12：10。

２、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禮堂（臺北市大安區

和平東路一段162號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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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另辦理跨域增能工作坊，以分享交流經驗：

１、時間：112年4月21日(星期五)下午1:30至4:00。

２、地點：本校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學院2F、3F （臺北市

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）。

(四)出席學校所在縣市：基隆市、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

市、新竹縣、苗栗縣、臺中市、彰化縣、雲林縣、嘉義

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屏東縣、臺東縣、花蓮縣、澎湖

縣、金門縣、宜蘭縣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

１、請獲獎學校於112年4月10日(星期一)中午前填寫並回

傳「110學年度跨域美感績優學校簡介」表單(詳附

件)，至跨域美感計畫公用信箱ntnucb2020@gmail.

com；來信主旨：110績優學校簡介+學校名稱。

２、出席領獎、參與工作坊人員請於112年4月12日(星期

三)前填寫google表單報名參與，網址：

https://forms.gle/wCqcK9s4iTvGGqaG9。

３、請各單位惠予出席人員公(差)假及課務排代，受獎學

校出席人員交通費由本計畫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

點」核給，兼代課鐘點費由各校「標竿/種子學校補助

款」支應。

(六)如有疑問，請逕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承辦人：

１、林靈穎助理（02）7749-6992，E-mail：Elvira.

zero@gmail.com。

２、周皓旻助理（02）7749-6989，E-mail：

millihmchou@gmail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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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(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南投
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除外)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
學、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南投高級中
學、國立金門高級中學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
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副本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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